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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办合办

38个事项秒批秒办、58个材料实行容
缺受理、12个高频事项“掌上办”……今年
以来，市人社局扎实推进“人社服务快办行
动”，通过增加主动服务，减少申报材料、拓
展自助办理事项等措施，不断缩短人社业务
办理时间、全面提升人社服务体验，切实满
足企业、群众对高质量人社服务的需求。

无申请办理，催生惠企政策落实新理念

疫情期间，国家和省市出台了一系列惠
企政策，为确保政策快速落地，市人社局创
新工作理念，通过开展“政策敲门”专项行
动，推行“无申请办理”模式，加大惠企政策
落实力度，助力受疫情影响的企业克服难
关。所谓“无申请服务”是指人社部门加强
信息共享，利用社保、就业等人社信息系统
大数据比对分析，筛选出符合政策条件的企
业和人员，推行静默认证、无形认证，通过短
信、电话等方式主动告知、无需申请，做到了
免申请、免材料、零跑腿。比如，在社保费减
免方面，截至9月底，已为2.6万家企业减免
社会保险费24.16亿元；在援企稳岗返还方
面，主动筛查符合条件企业，主动与企业核

对信息，目前已向6785家企业返还稳岗资
金1.74亿元，惠及职工39.7万人。

针对到点即可享受、延期展期的相关政
策，实行“不打扰”办理，通过后台系统直接
兑现落实，真正实现政策润物无声。比如，
失业保险金领取、社保补贴和岗位补贴期限
延长等政策，通过逐月核对人员名单，确定
符合条件对象，无需企业重新申请，到期即
可直接自动享受。

减材料、优流程，让人社服务再提速

市人社局开展全流程业务梳理，对标全
省、全国最优标杆，梳理“一次办好”事项
122件，删减材料301项，压缩时限908个工
作日，提前完成人社部要求年底前提速
50%以上的目标。开展综合柜员改革试点，
泗水县率先推行大综合柜员制度，业务按照
前台受理、后台审核的模式优化窗口设置，6
个综合柜员窗口实现任何窗口、任何工作人
员对各项人社业务通收通办，变“多窗口分
散受理”为“一窗通办”，实现“一次办好”，彻
底打通了业务衔接壁垒，真正实现进一扇门
办所有事，极大地提高了办事效率。

大力推行容缺受理，推出企业社保登记
等38项秒批秒办事项，对流动人员人事档
案服务等39个事项中的单位委托集体存档
申请书等58个材料实行容缺受理。在主要
材料齐全、次要材料不齐全的情况下，在申
请人提供按期补齐所缺材料的书面承诺之
后，工作人员向申请人出具《补正通知书》，
先行审核现有材料，受理相关业务，待申请
补齐所缺材料之后直接领取或者免费邮寄
办理结果。另外，市人社局进一步扩充“告
知承诺制”事项清单，事项数量由去年的12
项提升至20项，申请人采取书面承诺方式，
市人社局进行内部核查，大大减少申请材料
的数量。

借力信息化，人社高频事项实现掌上办

“在家里对着手机摇摇头、张张嘴，不到
半分钟，就完成了退休待遇领取认证，实在
是太方便了！”54岁的退休人员马女士切实
享受到了“掌上办”带来的便利，再也不用去
现场认证，对身处外地的退休人员来说，更
是省时省力。

为满足企业、群众对人社服务便捷高效

多元的新需求，市人社局聚焦社会保障、就
业创业等重点领域和退休人员、高层次人才
等重点人群，推出12项“掌上办”高频事项，
24项高频服务事项接入“济时通”、“爱山
东”APP，打造“24小时不下班”的网上人
社、移动人社，人社服务的质效、群众获得感
满意度不断提升。

为推动创业带动就业，市人社局在全省
率先推行“政银联合办公”模式，成为创业担
保贷款“一站式”服务全省唯一试点。创新
开发创业担保贷款“电子地图”，自动向创业
者推送就近办理网点信息，增强贷款申请便
利度。截至9月底，全市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23.60 亿元，扶持企业178家、个人 12812
人。另外，我市大力推行线上服务，失业金、
职业技能补贴实现线上申领，启用电子签
章、电子票据，养老保险待遇实现社银直连，
真正迈入社保经办电子时代。 （济仁研）

市人社局

人社服务快办行动更快捷更贴心更方便

2014年，一位在上海工作的小伙毅
然辞去了旁人眼中待遇优厚的工作，带着
满腔的热血回到了家乡做起了生态农
业。凭借着敏锐的嗅觉和过人的努力，他
将“丑果果”做成了一个远近闻名的生态
商标。他就是来自曲阜吴村镇的孔聪聪。

投身农业，只因为热爱家乡

上海大都市的灯红酒绿迷乱人眼，但
是在孔聪聪心中印象最深的却是家乡那
一片片美丽的林海果园，因为父辈们总会
提起他们年代的故事......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家乡满山遍野
是大枣、柿子、梨树，而且几百年的老树比
比皆是。每到秋天丰收的季节，瓜果梨枣
布满了每家每户的院子。平时没事的时
候，在地埂上挖个坑，用小土球垒成小窑，
然后用火烧；把土球烧红后，放入地瓜，用
土埋严实，耐心等待一个小时后，地瓜就
闷熟了，扒开就吃，这是以前最有名的土

闷地瓜，那种闷出来的地瓜的香甜味，现
在的烤地瓜又怎能相比。吃完地瓜，渴了
就爬到树上摘梨吃，吃饱了，就去河里捉
鱼……这就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他们的童
年生活，但对于孔聪聪这一代来说是奢侈
的，也是令他深深向往的。美丽小镇美丽
的人，让孔聪聪做出了回到家乡的决定。

选择生态农业，历尽千辛万苦

回乡后，在一次由市人社局、市农广
校举办的生产技能培训中，孔聪聪得到了
一位老教授的指点。教授说：“现在的农
业已经走到了一个瓶颈期，化肥农药的滥
用，已经破坏了生态的平衡，而且越来越
多的人开始注重食品安全问题，以后农业
发展的方向就是生态农业”。孔聪聪觉得
很有道理，生态农业既有发展前景，又能
够美化家乡，何乐而不为？就这样，孔聪
聪下定决心，走上了生态农业的路子。经
过一个月每日每夜的奋战，他完成了桃园

选址、翻土、种树的工作，一个生态农业采
摘基地的雏形就此形成。

然而做生态农业远没有如此简单，孔
聪聪说：“完整的生态农业还需要5年以
上的恒心才有希望能做成功。它的实质
就是要恢复生态的平衡，利用害虫天敌来
控制病虫害的发生。果园内禁止喷施化
学农药，因为大部分的化学农药都是全杀
性的，如果一遍药下去，害虫是杀死了，但
是园区内的天敌也没有了。这样我们之
前的努力就会白费了。所以呢必须要采
取用杀虫灯、迷向丝、性诱剂等生物防控
的措施来控制虫害发生。”孔聪聪做生态
农业这几年也遇到了很多挫折，由于害虫
天敌还没充分培养起来，生态环境还未完
全恢复，桃树结果的第一年，孔聪聪的残
果率达到了60％以上，有一大半的桃子
被虫蛀掉，烂在了树上，损失很大，由于资
金链断裂，他又通过人社局的创业贷款，
贷了15万元，第二年继续咬牙坚持去做，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第二年的时候，生态

栽培模式的优势也逐渐显现出来，残果率
也是降到了40％。通过这几年的坚持，
现在他的基地的好果率已经达到了90％
以上，而且基本摆脱了对化学农药的依
赖。生产出的桃，风味品质与市场上的完
全不一样。

苦尽甘来，“丑果果”生机盎然

经过这几年的努力，“丑果果”基地在
2017年获得了省林业厅颁发的“齐鲁放
心果品”、“山东省十佳观光果园”的称号，
2019年被评为“济宁市级工友创业园”。
孔聪聪也先后被评为“省级乡村好青年”、

“济宁市科技工作者先进个人”、“乡村振
兴产业发展带头人”等。

“丑果果”的果园，既有生态振兴的基
础，又是产业振兴的缩影。祝愿在不久的
将来，“丑果果”能够搭乘着乡村振兴的时
代东风，幻化为九仙山脚下一颗鲜亮的绿
色明珠。

“丑果果”扮靓家园
——记全市十大返乡创业农民工孔聪聪

无论你从事什么行业，只要做好两件
事就够了，一个是你的专业，一个是你的
人品，剩下的就是坚持！”盛兴非常喜欢这
句话，作为一名80后，盛兴毅然决然走上
创业之路，创办了济宁盛创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从一名品牌设计师到如今一名年轻
的创业者，这四年的创业打拼让她比同龄
人经历了更多的酸甜苦辣，也让她学习和
成长了许多。

公司成立初期，盛兴在36平方米的
办公室放了4张办公桌，没有给自己留休
息的地方和时间，白天她是业务员跑客
户，晚上就变成设计师通宵赶稿子，常常

加班到凌晨。长时间的工作没有将她压
倒，反而令她焕然一新。很长时间没见的
朋友，见到她的第一句话就说：你怎么像
变了一个人，虽然瘦了近10斤，但给人感
觉反而气场更足了。“当时我只有一个信
念，不管客户大小，创业初期只管做好专
业口碑和人品，客户给予的肯定和认可，
也是我当时坚持下去的动力。”经过两年
的不懈努力，她在济宁品牌设计领域做到
了行业口碑前三，设计团队力量也不断加
强，拥有大学本科生8名，研究生3名，设
计作品屡获荣誉。那些走过的风雨路程，
让她更加相信，坚守初心，终能实现自己

的目标。
“创业难，守业更难，这个世上没有

永远不会倒闭的企业，我们能做的是让他
尽量活得长一些。”如何创新，如何在同类
公司中脱颖而出，是盛兴需要思考的。为
了充实自己，她给自己订下了严格的学习
计划：7天一本书，一个月2天的外出学习
培训。盛兴也很庆幸自己当时能够沉下
心来投入学习之中：“长时间的学习让我
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也摒弃掉了年少
轻狂，学会了在困难中寻找方法，在合作
时学习别人的优秀风格。我不再只想着
如何成功，如何赚钱，而是开始期待成长

的路上遇见志同道合的伙伴们，这种幸福
感和满足感是无法用金钱换来的。”

经过不断的努力与发展，盛兴创办的
企业在品牌设计、文创产品研发、文化空
间等领域已帮助超过1000家企业成功创
建优秀品牌，获得荣誉证书10余项，拥有
原创著作版权300余件，国家注册商标8
件。取得如此的成就，盛兴归结于自己的
工作的勤奋和对学习的热爱，她很喜欢读
过的一本书中的一段青春箴言：“我还年
轻，我渴望上路，带着最初的激情，追寻着
最初的梦想，感受着最初的体验，我们上
路吧！”

在坚守中成长的创客
——记全市大学生十大创业之星盛兴

日前，省人社厅公布了2020年度省级创业型城市（县区）
和创业型街道（乡镇）名单，我市有4个县市区获评省级创业型
城市（县区）、6个街道（乡镇）获评省级创业型街道（乡镇），分项
和总量均居全省第一位。

其中，曲阜市、兖州区、泗水县、嘉祥县获评省级创业型城
市（县区）；高新区柳行街道、金乡县羊山镇、汶上县白石镇、微
山县留庄镇、微山县微山岛镇、鱼台县张黄镇获评省级创业型
街道（乡镇）。

省级创业型城市（县区）和创业型街道（乡镇）由省人社厅
组织，自2012年起，每2年组织一次，主要考核创建城市、街道
的组织领导体系、创业扶持政策、创业培训体系、创业服务水
平、创业数据指标，获得此项荣誉是对一个城市、乡镇创业成果
的肯定和体现。

我市高度重视双创工作，不断扩大创业培训规模，提高创
业担保贷款补贴额度，打造创业孵化基地，组织开展创业大赛、
创业训练营、高峰论坛等创业活动，发挥创业典型引领作用，营
造了良好的创新创业氛围。2012年，我市被评为国家级创业型
城市，截至目前，11个县市区中已有6个成为省级创业型城市
（县区）。 （褚文）

我市创业型城市和街道
（乡镇）创建工作再获佳绩

近日，山东鸿顺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等58家企业被评为第六
批“济宁市AAAA级劳动关系和谐企业”，济宁孔子文化旅游
集团有限公司等70家企业被评为第六批“济宁市AAA级劳动
关系和谐企业”，山东鲁泰供应链物流有限公司等17家企业被
评为第六批“济宁市AA级劳动关系和谐企业”。

劳动关系和谐企业评定是我市推动和谐劳动关系建设的
重要举措之一。市协调劳动关系三方和有关部门通过对企业
劳动合同、集体协商、工资分配、社会保险、民主管理、女职工和
未成年工权益保护、劳动争议调解、安全生产、遵守工时（休假）
情况、职工评议情况等十个方面进行量化赋分，对企业实行分
级管理，引导和鼓励企业严格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关心关
爱职工生产生活，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近年来，我市累计评定AAA、AAAA级劳动关系和谐企
业900余家，AA、A级劳动关系和谐企业4000余家，起到了很
好的示范带动作用，在全社会营造了浓厚的和谐劳动关系创建
氛围。 （林恺）

第六批“济宁市劳动关系
和谐企业”出炉

创业之星创业之星

“我是原凤凰集团的失业职工，我的档案
年龄与身份证年龄好像不一致，能帮我确定
一下退休时间吗？”今年47岁的王桂琴是一
名失业职工，于2007年12月失业后一直没
有再就业。对于自己到底什么时候能领上退
休金，心里总是没着没落的。近日，她来到汶
上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综合服务中心的退休
审核窗口进行咨询，很快，工作人员通过查阅
电子档案后明确告知其退休时间，她总算吃
了一颗定心丸，脸上露出了笑颜。

职工档案中包含本人党团、学历、招工等
材料内容，由于早期档案填写比较混乱，存在
误差的可能性较大，为确保职工及时退休、按
时享受退休待遇，今年以来，汶上县人社局积
极推行档案预审制度，一方面对辖区内失业
职工档案分批次分阶段进行预审；另一方面
与县内企业主管部门及各企业对接，对其各
自管理的职工档案进行预约预审，形成单位
提申请人社部门来预审的一月一审制度。

截至目前，已完成6725份失业职工档案
的预审，并对主要资料进行电子扫描，逐一形
成失业职工电子档案，便于调阅查询，切实维
护了职工利益。 （刘敏 代双美 徐彤彤）

汶上县

推行职工档案
预审制度

为响应市委、市政府号召，助力脱贫攻坚，10月10日上午，市人社局组织开展了“慈心一日捐”活动，干部职工踊跃
捐赠1天以上的经济收入，奉献爱心。 ■李金山摄

【案情简介】
2019年4月5日，吴某到某网络科技公司工作。公司与其

签订了劳动合同，其中载明劳动合同期限为三年，吴某的工资
报酬为4000元/月，且工资报酬中已包含用人单位应为吴某缴
纳的社会保险费，吴某不再要求单位缴纳社会保险费；吴某不
得因社会保险问题向单位主张权利。

2019年11月4日，吴某因自身原因辞职。2019年11月23
日，吴某申请仲裁，要求网络科技公司支付其2019年5月5日
至2019年11月4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另一倍工资。吴某
认为，为职工缴纳社会保险费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双方签
订的劳动合同免除了用人单位的缴费义务，相关条款不具有法
律效力，整个劳动合同应属无效。在劳动合同无效的情形下，
应视为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该公司应按照《劳动合同法》第
八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另一倍工资。

【争议焦点】
用人单位与职工签订的劳动合同部分条款违反法律规定，

用人单位应否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另一倍工资？
【处理结果】
仲裁委员会审理认定，虽然单位与劳动者签订的劳动合同

部分条款无效，但不影响双方已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事实，网
络科技公司不应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另一倍工资。

【案例评析】
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某

些用人单位在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的过程中，其提供的劳动合
同文本存在免除自身法定责任、排除劳动者权利或者违反法律
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条款，这会给用人单位带来法律风险。《劳动
合同法》第二十六条规定：“下列劳动合同无效或者部分无效：
（一）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
思的情况下订立或者变更劳动合同的；（二）用人单位免除自己
的法定责任、排除劳动者权利的；（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
性规定的。”本案中，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写明吴某的工资报酬
中已包含用人单位应为吴某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吴某不得因社
会保险问题向单位主张权利。该条款免除用人单位法定责任、
排除劳动者权利，同时也违法法律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无
效。但该劳动合同的其他条款如合同期限、劳动岗位等并不违
反法律规定，应认定为有效，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劳动合同法》
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
其他部分仍然有效。因此，网络科技公司与吴某签订的劳动合
同是部分无效而非全部无效。

此外，即使劳动合同全部无效，劳动者要求用人单位支付
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另一倍工资，也无法得到支持。因为，劳动
合同是否有效与劳动合同是否签订是两个不同的法律事实。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用人单位支付二
倍工资的前提是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即使用人单位与劳动
者签订的劳动合同存在瑕疵被认定无效或部分无效，亦不能否
认已经签订劳动合同的事实。 （来源：中国劳动保障报）

劳动合同部分无效单位
应该支付二倍工资吗


